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65號

上  訴  人  存金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慶  

上  訴  人  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歐芳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游敏傑律師

            孫羽力律師

被  上訴人  莊默   

            莊濟   

            謝素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友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3月1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程

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

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

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

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

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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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

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不

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前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同法第386條第1款亦有明

定。如一造當事人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場應訴，法院遽依

他造當事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

序，自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先例

意旨參照）。

二、被上訴人莊默、莊濟、謝素娥（下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

其名）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林憲慶與歐芳吟為配偶，林

憲慶為上訴人存金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存金公司）負責人，

歐芳吟為上訴人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小國生活

公司）、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下稱小國時光公司）

負責人（該5人下合稱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林憲慶於

民國104年間表示有投資項目，伊等遂參加林憲慶舉辦之說

明會，其於會中表示投資人投資存金公司後，存金公司將以

投資款向小國生活公司購買該公司建案之房屋，存金公司再

將房屋租給小國時光公司經營民宿與餐廳，投資人可以每月

穩定獲利等話術，致伊等陷於錯誤，莊默、莊濟、謝素娥各

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投資款，

並簽訂投資協議書。惟存金公司並未依照投資協議書履行，

致伊等受有損害，是上訴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伊等之權利，

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

上訴人連帶賠償莊默100萬元、莊濟100萬元、謝素娥200萬

元，備位依民法第254條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

9條請求存金公司返還上開投資款等語。上訴人未於原審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原審並就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其勝訴之判決。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三、經查，原審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下稱系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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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僅寄送予存金公司、歐芳吟、小國生活公司及小國時

光公司，未寄送予林憲慶，此有原審送達證書及本院公務電

話紀錄表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本院卷第129頁）。

被上訴人雖主張：伊等於起訴時不知林憲慶之住居所，僅知

其係存金公司負責人，自得送達林憲慶之就業處所即存金公

司之營業處云云。惟觀諸原審送達證書所載，寄送至存金公

司登記地址之訴訟文書，其應受送達人為存金公司，並非林

憲慶（見原審卷第51頁）。而法人及其代表人均為訴訟當事

人時，代表人固有權代表法人為訴訟行為，惟兩者究為不同

之訴訟主體，除法律特別規定外，對法人所為訴訟行為，其

效力不當然及於代表人，是原審僅對存金公司寄送系爭通知

書，對林憲慶自不生送達之效力。況系爭通知書寄存於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壯圍派出所，未經林憲慶實際領取乙

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其訴

訟權益未獲保障，益難逕認已受合法通知。被上訴人前揭主

張，容有誤會。職是，原審未將系爭通知書合法送達林憲

慶，即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訴訟

程序自有重大瑕疵。

四、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2項詢問兩造之意見，上訴人

表示因本件主要證據、證人及事實發生地點均在宜蘭，不同

意由本院判決，請求將本件發回原審審理（見本院卷第100

頁）。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縱認林憲慶未經合法送達，其

餘上訴人部分仍可由本院自為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01、1

37、139頁）。惟按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

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

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

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

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且上訴

人所提出抗辯非基於個人關係（見本院卷第24至27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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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明，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對於上訴人即屬必須合一確

定，以免裁判歧異，而先、備位訴訟亦無從割裂審理，為維

護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有將本事件全部發回原審法院更為

裁判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復

不同意由本院自為實體裁判，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將原

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

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呂綺珍

　　　　　　　　　　　　　　　法　官　林祐宸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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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65號
上  訴  人  存金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慶  
上  訴  人  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歐芳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游敏傑律師
            孫羽力律師
被  上訴人  莊默    
            莊濟    
            謝素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友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同法第386條第1款亦有明定。如一造當事人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場應訴，法院遽依他造當事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二、被上訴人莊默、莊濟、謝素娥（下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林憲慶與歐芳吟為配偶，林憲慶為上訴人存金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存金公司）負責人，歐芳吟為上訴人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小國生活公司）、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下稱小國時光公司）負責人（該5人下合稱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林憲慶於民國104年間表示有投資項目，伊等遂參加林憲慶舉辦之說明會，其於會中表示投資人投資存金公司後，存金公司將以投資款向小國生活公司購買該公司建案之房屋，存金公司再將房屋租給小國時光公司經營民宿與餐廳，投資人可以每月穩定獲利等話術，致伊等陷於錯誤，莊默、莊濟、謝素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投資款，並簽訂投資協議書。惟存金公司並未依照投資協議書履行，致伊等受有損害，是上訴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伊等之權利，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莊默100萬元、莊濟100萬元、謝素娥2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254條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請求存金公司返還上開投資款等語。上訴人未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原審並就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三、經查，原審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僅寄送予存金公司、歐芳吟、小國生活公司及小國時光公司，未寄送予林憲慶，此有原審送達證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本院卷第129頁）。被上訴人雖主張：伊等於起訴時不知林憲慶之住居所，僅知其係存金公司負責人，自得送達林憲慶之就業處所即存金公司之營業處云云。惟觀諸原審送達證書所載，寄送至存金公司登記地址之訴訟文書，其應受送達人為存金公司，並非林憲慶（見原審卷第51頁）。而法人及其代表人均為訴訟當事人時，代表人固有權代表法人為訴訟行為，惟兩者究為不同之訴訟主體，除法律特別規定外，對法人所為訴訟行為，其效力不當然及於代表人，是原審僅對存金公司寄送系爭通知書，對林憲慶自不生送達之效力。況系爭通知書寄存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壯圍派出所，未經林憲慶實際領取乙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其訴訟權益未獲保障，益難逕認已受合法通知。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容有誤會。職是，原審未將系爭通知書合法送達林憲慶，即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
四、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2項詢問兩造之意見，上訴人表示因本件主要證據、證人及事實發生地點均在宜蘭，不同意由本院判決，請求將本件發回原審審理（見本院卷第100頁）。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縱認林憲慶未經合法送達，其餘上訴人部分仍可由本院自為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01、137、139頁）。惟按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且上訴人所提出抗辯非基於個人關係（見本院卷第24至27頁），依上說明，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對於上訴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以免裁判歧異，而先、備位訴訟亦無從割裂審理，為維護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有將本事件全部發回原審法院更為裁判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復不同意由本院自為實體裁判，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呂綺珍
　　　　　　　　　　　　　　　法　官　林祐宸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65號
上  訴  人  存金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慶  
上  訴  人  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歐芳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游敏傑律師
            孫羽力律師
被  上訴人  莊默    
            莊濟    
            謝素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友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3年3月1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
    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
    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程
    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
    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
    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
    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
    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
    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不
    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前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同法第386條第1款亦有明
    定。如一造當事人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場應訴，法院遽依
    他造當事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序
    ，自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先例意
    旨參照）。
二、被上訴人莊默、莊濟、謝素娥（下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
    其名）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林憲慶與歐芳吟為配偶，林
    憲慶為上訴人存金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存金公司）負責人，
    歐芳吟為上訴人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小國生活
    公司）、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下稱小國時光公司）
    負責人（該5人下合稱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林憲慶於
    民國104年間表示有投資項目，伊等遂參加林憲慶舉辦之說
    明會，其於會中表示投資人投資存金公司後，存金公司將以
    投資款向小國生活公司購買該公司建案之房屋，存金公司再
    將房屋租給小國時光公司經營民宿與餐廳，投資人可以每月
    穩定獲利等話術，致伊等陷於錯誤，莊默、莊濟、謝素娥各
    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投資款，
    並簽訂投資協議書。惟存金公司並未依照投資協議書履行，
    致伊等受有損害，是上訴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伊等之權利，
    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
    上訴人連帶賠償莊默100萬元、莊濟100萬元、謝素娥200萬
    元，備位依民法第254條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
    9條請求存金公司返還上開投資款等語。上訴人未於原審言
    詞辯論期日到場，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原審並就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其勝訴之判決。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三、經查，原審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下稱系爭通
    知書）僅寄送予存金公司、歐芳吟、小國生活公司及小國時
    光公司，未寄送予林憲慶，此有原審送達證書及本院公務電
    話紀錄表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本院卷第129頁）。
    被上訴人雖主張：伊等於起訴時不知林憲慶之住居所，僅知
    其係存金公司負責人，自得送達林憲慶之就業處所即存金公
    司之營業處云云。惟觀諸原審送達證書所載，寄送至存金公
    司登記地址之訴訟文書，其應受送達人為存金公司，並非林
    憲慶（見原審卷第51頁）。而法人及其代表人均為訴訟當事
    人時，代表人固有權代表法人為訴訟行為，惟兩者究為不同
    之訴訟主體，除法律特別規定外，對法人所為訴訟行為，其
    效力不當然及於代表人，是原審僅對存金公司寄送系爭通知
    書，對林憲慶自不生送達之效力。況系爭通知書寄存於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壯圍派出所，未經林憲慶實際領取乙
    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其訴
    訟權益未獲保障，益難逕認已受合法通知。被上訴人前揭主
    張，容有誤會。職是，原審未將系爭通知書合法送達林憲慶
    ，即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訴訟程
    序自有重大瑕疵。
四、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2項詢問兩造之意見，上訴人
    表示因本件主要證據、證人及事實發生地點均在宜蘭，不同
    意由本院判決，請求將本件發回原審審理（見本院卷第100
    頁）。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縱認林憲慶未經合法送達，其
    餘上訴人部分仍可由本院自為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01、1
    37、139頁）。惟按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
    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
    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
    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
    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決先
    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且上訴
    人所提出抗辯非基於個人關係（見本院卷第24至27頁），依
    上說明，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對於上訴人即屬必須合一確
    定，以免裁判歧異，而先、備位訴訟亦無從割裂審理，為維
    護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有將本事件全部發回原審法院更為
    裁判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復
    不同意由本院自為實體裁判，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將原
    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
    、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呂綺珍
　　　　　　　　　　　　　　　法　官　林祐宸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865號
上  訴  人  存金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林憲慶  
上  訴  人  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歐芳吟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游敏傑律師
            孫羽力律師
被  上訴人  莊默    
            莊濟    
            謝素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王友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事實及理由
一、按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訴訟程序有重大之瑕疵，係指第一審違背訴訟程序之規定，其違背與判決內容有因果關係，或因訴訟程序違背規定，不適於為第二審辯論及判決之基礎者而言。所謂因維持審級制度之必要，係指當事人因在第一審之審級利益被剝奪，致受不利之判決，須發回原法院以回復其審級利益而言（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開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同法第386條第1款亦有明定。如一造當事人因未受合法通知致未到場應訴，法院遽依他造當事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其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375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二、被上訴人莊默、莊濟、謝素娥（下合稱被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林憲慶與歐芳吟為配偶，林憲慶為上訴人存金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存金公司）負責人，歐芳吟為上訴人小國生活開發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小國生活公司）、小國時光生活創意有限公司（下稱小國時光公司）負責人（該5人下合稱上訴人，分則逕稱其名）。林憲慶於民國104年間表示有投資項目，伊等遂參加林憲慶舉辦之說明會，其於會中表示投資人投資存金公司後，存金公司將以投資款向小國生活公司購買該公司建案之房屋，存金公司再將房屋租給小國時光公司經營民宿與餐廳，投資人可以每月穩定獲利等話術，致伊等陷於錯誤，莊默、莊濟、謝素娥各交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100萬元、200萬元投資款，並簽訂投資協議書。惟存金公司並未依照投資協議書履行，致伊等受有損害，是上訴人共同故意不法侵害伊等之權利，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請求上訴人連帶賠償莊默100萬元、莊濟100萬元、謝素娥200萬元，備位依民法第254條解除契約，並依民法第179條、第259條請求存金公司返還上開投資款等語。上訴人未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原審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原審並就被上訴人先位之訴為其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三、經查，原審113年2月26日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下稱系爭通知書）僅寄送予存金公司、歐芳吟、小國生活公司及小國時光公司，未寄送予林憲慶，此有原審送達證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可稽（見原審卷第51、53頁，本院卷第129頁）。被上訴人雖主張：伊等於起訴時不知林憲慶之住居所，僅知其係存金公司負責人，自得送達林憲慶之就業處所即存金公司之營業處云云。惟觀諸原審送達證書所載，寄送至存金公司登記地址之訴訟文書，其應受送達人為存金公司，並非林憲慶（見原審卷第51頁）。而法人及其代表人均為訴訟當事人時，代表人固有權代表法人為訴訟行為，惟兩者究為不同之訴訟主體，除法律特別規定外，對法人所為訴訟行為，其效力不當然及於代表人，是原審僅對存金公司寄送系爭通知書，對林憲慶自不生送達之效力。況系爭通知書寄存於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壯圍派出所，未經林憲慶實際領取乙情，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可憑（見本院卷第123頁），其訴訟權益未獲保障，益難逕認已受合法通知。被上訴人前揭主張，容有誤會。職是，原審未將系爭通知書合法送達林憲慶，即依被上訴人之聲請，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訴訟程序自有重大瑕疵。
四、經本院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2項詢問兩造之意見，上訴人表示因本件主要證據、證人及事實發生地點均在宜蘭，不同意由本院判決，請求將本件發回原審審理（見本院卷第100頁）。被上訴人雖主張：本件縱認林憲慶未經合法送達，其餘上訴人部分仍可由本院自為判決等語（見本院卷第101、137、139頁）。惟按民法第275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受確定判決，而其判決非基於該債務人之個人關係者，為他債務人之利益亦生效力，故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被告一人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有理由者，對於被告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自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4810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且上訴人所提出抗辯非基於個人關係（見本院卷第24至27頁），依上說明，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對於上訴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以免裁判歧異，而先、備位訴訟亦無從割裂審理，為維護上訴人之審級利益，自有將本事件全部發回原審法院更為裁判之必要。
五、綜上所述，原審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既有重大瑕疵，上訴人復不同意由本院自為實體裁判，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法院重行審理，以符法制。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第453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進柳
　　　　　　　　　　　　　　　法　官　呂綺珍
　　　　　　　　　　　　　　　法　官　林祐宸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